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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北區民富國民小學 

2026年學生(一般生)赴日本進行國際教育交流- 

赴日本國際交流徵選辦法 

壹、依據 

 一、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中程發展計畫 

 二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國際教育交流聯盟設置要點 

 三、新竹市政府114.7.16府教學字第1140120304號函 

貳、 目的 

    為提供本校學生拓展國際視野之機會，培養學生具備國際觀、增進跨文化

理解，並鼓勵其積極向學，特舉辦本次赴日本國際交流活動。 

參、 主辦單位 

     新竹市北區民富國民小學教務處 

肆、 參加對象 

符合以下所有條件之本校四年級、五年級學生: 

一、 學業及品行表現： 

1. 品學俱佳，無重大違規紀錄。 

2. 學習態度正向且積極。 

3. 具備良好的團體紀律與人際互動能力。 

4. 具備高度國際教育興趣及熱忱。 

二、 徵選名額及費用 

1. 共計正取28名學生(一般生)，備取若干名。 

2. 活動補助費用： 本次28位學生費用由114學年度「國際教育補助計畫-

-國際交流項目」項下往返日本之國際線經濟艙機票，支應每人補助

4000元。 

3. 學生自付費用：學生或家長需自行負擔以下個人費用： 

(1) 日本當地行程之所有餐飲、住宿費用，以及行程期間之團體交

通費與參訪活動門票費用，將另行製發繳費通知書，請依通知

書辦理繳費事宜。 

(2) 護照申辦及相關文件費用。 

(3) 學生於日本旅途中欲購買之個人物品、食品、紀念品、非行程

必要開銷及其他相關個人費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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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徵選日期： 

1. 初選：115年1月2日(星期五)前送至教學組，相關表件如下: 

(1) 家長同意書（表1，請註明家長已充分理解並同意負擔自費項目）。 

(2) 學生參加動機（表2，內容可包含自我介紹、參加動機、對日本文化的興

趣、才藝表演內容等，格式不拘）。 

2. 決選：獲推薦學生參加決選，預計於115年1月15日(四)至115年1月16

日(五)辦理，決選方式如下: 

(1) 英文自我介紹1分鐘(若有日語自我介紹內容亦可彈性融入)。 

(2) 才藝表演2分鐘。 

(3) 問答1分鐘。 

3. 錄取公告：預計於115年1月20日於校網及書面通知。 

伍、 預計交流日期： 

     交流國家為日本關西地區，115年7月1日(三)至7月6日(一)，共6天5夜。 

陸、報名資料： 

 一、符合報名資格者，報名時，應檢附下列資料各1份（報名後，恕不退 

     還，請視需要自行留存複本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 家長同意書(表1)。 

2. 學生參加動機（表2）：內容可包含自我介紹、參加動機、對日本文化

的興趣、才藝表演內容等，格式不拘，可手寫亦可繕打列印。 

3. 佐證資料(表3，可附亦可不附): 

(1) 相關才藝檢定具體經驗證明 

(2) 相關語言檢定證明 

 二、裝訂方式： 

  (一) 資料排放順序，由上而下為： 

       1.家長同意書 2.學生參加動機 3.佐證資料(此項無則免附)。 

  (二)A4直式橫書、單面列印或書寫： 

       最多以20頁為限；於左上角裝訂，勿使用其他特殊裝訂方式。 

柒、注意事項： 

   一、 如若獲選進行參訪，參訪結束後學生需繳交相關參訪成果資料，並進

行全校性公開分享或是展示。 

   二、如獲錄取，家長須參加行前說明會，學生須參加行前課程，若無法配合

者，請勿報名。 

捌、本計畫奉校長核定後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教育部國際教育計畫之相

關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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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1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同意書 

茲同意__________________ (請填學生姓名)參加民富國小學生(一般生)

赴日本國際交流遴選，並承諾遵守徵選辦法及相關規定。 

如獲錄取，充分理解以下各項內容： 

1. 補助項目確認：本次交流活動由教育部補助國際線機票4000元，其餘款項自付。 

2. 自付費用承諾：本人同意並承諾自行負擔以下費用： 

(1) 日本當地行程所有餐飲、住宿費用，以及行程期間之團體交通費與參訪活動

門票費用等，將另行製發繳費通知書，請依通知書辦理繳費事宜。 

(2) 護照申辦及相關文件費用。 

(3) 學生於日本旅途中欲購買之個人物品、食品、紀念品、非行程必要開銷及其

他相關個人費用。 

3. 本人承諾督促子女於交流期間，確實遵守團體紀律、服從帶隊老師及領隊之指導、

遵守當地法令與風俗習慣、完成參訪行程後續交流成果繳交等。 

4. 行前義務履行：本人同意子女若獲錄取，將全力配合參與行前說明會及所有培訓活

動。 

5. 健康及安全：本人保證子女身心健康狀況良好，足以負荷本次國際交流之行程。 

 

______年______班______號  學生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   

 

 

家長：____________________（請簽章） 
 

 

 

地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連絡電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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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2               參與動機 

撰寫說明：請提供中文或英文參與動機1份，格式自訂，並以 A4 紙張書寫或繕打，

採雙面列印為原則，勿請他人代擬，內容可以包括： 

一、簡述個人經歷、參與國際教育課程的相關表現，或是對到日本進行國際教育交

流之自我期許。 

二、闡述國際教育交流課程對自我之影響。 

三、本參與動機僅作為遴選參考之用，為保護個人隱私，遴選結束後即刻銷毀。 

(上開引言請刪除，不須算入動機頁數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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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佐證資料封面 

項次 佐證資料 

1 相關才藝檢定證書合格證明 

2 相關才藝比賽獲獎證明 

3 相關才藝表演具體經驗證明 

4 相關語言檢定證明 

佐證資料說明：檢附表現證明或是其他加分證明，需註明與正本相符。另無法檢附

證明之項目需敘明原因，若未敘明者，則該項經歷不予認定。 

（本頁封面，不算入頁數。） 


